
附件：

     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发展建设类-水环境生态补偿市级配套

主管部门 056-六安市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056001-六安市生态环境局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000 790 537 10 67.97% 6.80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1000 790 537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 0 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项目实施，改善大别山区水环境质量，为下游城市和本区域群众提供优质
水资源、水环境。

通过项目实施，引导各方资金投入到水污染防治上
来，持续改善水质，为城区和下游城市提供优质水资
源。大别山水生态补偿考核断面P值为0.742，六安市

再获省及合肥市2亿元生态补偿资金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

进措施

产出指标
(50分)

数量指标
水环境A1301005-生态补偿市本级配套资金（万

元）
＝1000万元 1000 10 10

质量指标 考核断面优良比例 ≥90% 90.9 20 20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≥85% 68 10 8
原定部分项目未实
施，导致210万元资

金未执行

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（万元） ≤1000万元 790 10 10

效益指标
(30分)

社会效益

指标
水环境生态补偿公众参与率 高

达成预期指

标
10 10

生态效益
指标

断面优良比例 ≥80% 90.9 10 10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可持续影响程度 高
达成预期指

标
10 10

经济效益
指标

0

满意度指
标(10分)

满意度指
标

社会公众满意度（%） 基本满意
达成预期指

标
10 10

总分 100 94.80


